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陆河 市监 处字 〔 2023 〕 B51 号  
                         
当事人： 陆河县城伟相副食酱油门市（彭伟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陆河县城伟相副食酱油门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2441523MA4XJAM993                              
住所（住址）：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采购者）： 彭伟相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陆河县城吉安街67-69号           

2023年8月30日，我局委托广州安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到你门市进行抽检，抽取的“蛋黄莲蓉月饼”（广式月饼）（生产厂家：衡阳市新大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23-08-12，规格：400克/盒）经检验，检验结论为该批次“蛋黄莲蓉月饼”菌落总数项目不符合GB 709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No:GZAN230831008.017）。
经查，你于2023年8月20日从陆丰市万豪食品商行购进上述批次蛋黄莲蓉月饼1件，15盒/件，购进价格为180元/件。除了被抽检的9盒，剩余的6盒以15元/盒的价格销售完毕。你按照上述抽检产品标签标示的贮存方法，将上述产品常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该批次蛋黄莲蓉月饼的货值金额为225元，违法所得为90元。截止至调查终结，未收到消费者因食用上述不合格批次蛋黄莲蓉月饼造成身体健康损害的报告。你采购该批次蛋黄莲蓉月饼时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留存了供货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购进票据和出厂检验合格报告。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                        
本案违法行为较轻，你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履行了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可以免予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我局对你作出以下行政处罚：免予处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检验报告》（No:GZAN230831008.017）；2.现场检查笔录；3.对受委托人彭志军的询问调查笔录；4.当事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负责人彭伟相身份证、委托书、受委托人彭志军身份证复印件；5.供货方《营业执照》复印件、购进票据和出厂检验合格报告；6.召回通知、召回报告和整改报告。           
我局已于2023年9月27日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要求。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陆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3年10月1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

